
赠品失效维权遇阻

家住吉林长春的杨老先生近

日遇上了烦心事， 家中一台闲置

多年的“速易 SE6” 型号吸尘器

想拿出来用， 但因电池无法充电

而无法使用。 这台吸尘器并非杨

老先生直接购买， 而是多年前在

当地商场消费时获得的赠品。 由

于时间久远， 杨老先生既找不到

当初的销售门店， 也无法提供任

何消费凭证， 仅能通过吸尘器外

包装的贴标确认生产企业为上海

一家电器公司。

无奈之下， 杨老先生联系了

该电器企业的客服， 希望能购买

配套电池， 却遭到对方拒绝， 客

服提议其通过淘宝网络客服平台

解决。 多次沟通无果后， 年事已

高、 沟通条件有限的杨老先生拨

通了上海市民热线， 希望通过投

诉渠道获得帮助， 哪怕自费购买

电池也愿意。

法理调解兼顾情理

接到投诉后， 调解员沈建荣

第一时间展开核查， 发现杨老先

生与电器公司之间并无直接买卖

合同关系， 涉诉吸尘器属于消费

附赠商品。 依据中消协《消费者

协会受理消费者投诉工作导则》

第三章“工作分工与协作” 第十

一条、 第一款： 消费者投诉， 一

般由被诉经营者所在地区、 县级

消费者协会首先受理； 第二款：

对非辖区内经营者的投诉， 一般

应告知消费者直接向被诉经营者

所在地区、 县级消费者协会投

诉。 若赠品出现质量、 服务或安全

问题， 按照“谁销售， 谁负责”

“谁收款， 谁负责” 的原则， 杨先

生应向长春当地的商品销售方主张

权利或寻求相应解决方案。

生产企业核查后反馈， “速易

SE6” 型号吸尘器为早年小批量投

放产品， 已停产多年， 相关配件也

早已停止供应。

在与生产企业沟通环节， 调解

员采取理性沟通、 换位思考的方

式， 避免生硬措辞或对抗施压。 以

客观、 详实地陈述老年消费者面临

的实际困难， 唤起企业的理解与共

情， 并援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

施条例》 中关于经营者义务的相关

条款， 指出即便是在附赠商品情形

中， 企业仍应承担与其产品相关的

法定责任与社会义务。

与此同时， 调解员也充分考虑

到涉事产品已停产多年的客观现

实，因此在建议企业提供协助时，注

重合理性及可操作性， 仅呼吁其在

生产经营条件允许范围内予以必要

支持，为企业回应留出灵活空间。

企业负责人在了解完整事实背

景后， 对杨老先生的处境深表理

解， 决定积极配合调解工作。 随

后， 企业专门安排人员核查账目、

清理库存， 最终找到了与该型号吸

尘器匹配的电池存货。 在调解员的

协调下， 企业不仅免费为杨老先生

提供了配套电池， 还主动承担了快

递运费。 当收到电池时， 杨老先生

深感满意， 这起跨越地域的消费纠

纷得以圆满化解。

本案反映出当前老年消费者权

益保护实践中的典型困难与挑战。

相较于一般消费者， 老年群体在面

对日益数字化的消费环境时往往处

于更为不利的地位： 他们对电子渠

道操作不熟悉， 留存购物凭证的意

识相对不足， 维权能力较为薄弱。

在沟通方式上， 老年消费者更习惯

使用电话 、 面对面交流等传统途

径， 其核心诉求也多集中于产品能

否正常使用、 问题能否得到实际解

决， 而非寻求明确责任归属。

在本案调解过程中， 调解员把

握住老年消费者迫切希望解决产品

使用问题的想法，未机械强调发票、

凭证等形式要件， 而是基于高度的

同理心和灵活应变能力， 充分体谅

杨老先生年逾古稀，举证能力有限、

表达渠道较窄的现实困难， 主动通

过电话进行耐心细致地说明和解

释， 并依据产品实物标识与企业信

息等有限线索，协助核实情况、推动

问题解决。 此种基于协作和实效的

调解策略， 不仅降低了老年消费者

的维权成本， 也有助于提升企业的

品牌形象，为进一步构建和谐、互信

消费环境传递上海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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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章炜

装修后房屋异味严重、

地板开裂，业主索赔5万元，

装修公司仅愿赔付3000元，

双方就赔偿数额争执不下。

近日，金山区山阳镇“三所联

动” 调解工作室成功调处一

起房屋装饰装修合同纠纷，

通过“背靠背”调解方式兼顾

法理与情理， 最终促成双方

达成和解，圆满化解矛盾。

闲置多年的赠品吸尘器“罢工”， 老人因无法找到匹

配电池求助无门。 近日， 在上海市闵行区消费争议人民

调解委员会介入协调下， 生产企业为老人免费提供配套

电池并承担运费， 成功化解这起跨越地域的消费纠纷，

既保障了老年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也彰显了企业的社会

责任与法治调解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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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修隐患引纠纷

双方诉求差距大

贺先生与一家装饰公司法定代

表人赵先生签订 《房屋装饰装修施

工合同》， 约定由该装饰公司承接

贺先生名下房屋的装修工程， 明确

了工期与工程款金额。 工程基本完

工约 60 天后， 贺先生发现房屋内

装饰材料异味浓烈， 部分木质地板

还出现明显裂缝。 经专业人员查

看， 异味疑似因甲苯超标所致， 贺

先生随即联系赵先生协商处理， 提

出赔偿损失的要求， 双方协商未果

后， 贺先生向金山区山阳镇“三所

联动” 调解工作室申请调解。

调解工作室受理案件后， 迅速

启动“三所联动” 调解机制。 调解

现场， 贺先生情绪激动地表示， 装

修公司使用劣质材料施工， 不仅导

致房屋存在严重异味和地板开裂问

题， 还对自己及家人的人身健康构

成隐患， 同时造成精神困扰， 影响

正常工作生活， 因此要求赵先生一

次性赔偿损失 5 万元。

面对贺先生的诉求， 赵先生提

交了装饰材料相关凭据， 辩称所用

材料均符合国家规定及行业标准。

对于房屋存在异味和地板裂缝的情

况， 赵先生予以认可， 但提出异味

可能在一个月后自然消散， 他已向

贺先生当面致歉， 并同意一次性赔

偿 3000 元。 双方赔偿诉求差距悬

殊， 调解陷入僵持。

赔偿应在合理范围内

不可凭空索要

为打破僵局， 调解员、 民警、

律师当即采用“背靠背” 调解方

式， 分别与双方沟通疏导。 针对赵

先生， 调解员明确告知， 根据《民

法典》 相关规定， 装修公司作为具

备专业资质的服务提供方， 负责装

饰设计与材料采购， 却未严格把控

材料质量和施工环节， 其行为存在

过错。 为维护双方和谐关系， 妥善

推进剩余工程履行及工程款结算，

调解员劝说赵先生对贺先生予以适

当补偿， 承担相应经济赔偿责任。

经过劝说， 赵先生表示愿意重新考

量赔偿数额。

与此同时， 调解员也向贺先生

释法明理： 依据 《民法典》， 当事

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

同义务不符合约定， 造成对方损失

的， 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

所造成的损失， 包括合同履行后可

以获得的利益； 但是， 不得超过违

约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

预见到的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 贺

先生主张赔偿需在合理范围之内， 且

应提供维修部位清单、 维修金额依据

等相关凭证， 不可凭空索要赔偿。 若

赔偿金额明显超出合理范围， 即便调

解不成进入诉讼程序， 法院也需通过

专业鉴定等法定程序确认实际损失，

这不仅会延长纠纷处理周期， 还会增

加双方时间和经济成本， 友好协商才

是妥善解决纠纷的最佳途径。

贺先生对调解员的耐心调处表示

感谢， 同意作出让步。 经过调解人员

反复劝说疏导， 双方最终达成一致意

见， 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 一周

后， 调解员回访确认双方已履行协

议， 纠纷得到圆满解决。 贺先生与赵

先生均向“三所联动” 工作人员表达

了衷心感谢。

在居民住宅、 商业房屋等各类装

饰装修项目中， 因工程质量不达标等

问题损害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利益的

事件屡见不鲜。 针对本案纠纷， “三

所联动” 工作人员立足实际情况及时

介入， 主动搭建沟通桥梁， 灵活运用

面对面协商 + 背对背疏导相结合的

调解技巧， 基于法律的刚性和人情的

温度， 引导双方当事人换位思考。 在

充分考量双方合理诉求的基础上， 通

过“明之以法、 晓之以理、 动之以

情” 的沟通方式促使纠纷圆满化解。

调解期间， 工作人员同步开展相

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普及工作， 明确告

知双方在房屋装饰装修过程中必须严

格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义

务、 行使权利， 坚决杜绝因盲目施

工、 忽视质量等行为损害公共利益或

他人利益。 此次调解不仅实现了“案

结事了” 的纠纷处理目标， 更达成了

法治教育的良好效果， 切实提升了当

事人的法律意识与合规施工意识。

【案例点评】

【案件点评】


